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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3

年

12

月

23

日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

（

京顺国用

【

2013

出

】

第

00172

号

）。

现将该土地使用证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宗地位置

该土地位于北京市顺义区马坡镇荆卷村西

。

二

、

主要规划指标

土地使用权面积

76,654.4

平方米

；

该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

，

使用权类型为出

让

，

出让年限为

50

年

，

终止日期为

2063

年

11

月

14

日

。

三

、

决策程序

2013

年

7

月

11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参加

竞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投资的议案

》。

公司

监事会

、

保荐机构与独立董事都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

上述内容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

（

二

）

国有土地使用证

。

特此公告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12 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612� � �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3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

《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

品的议案

》

和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

同意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自有闲置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等方式

进行理财投资

，

资金使用额度总额单次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

金可以滚动使用

。

其中

：

1

、

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时

，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投资额

度内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

公司证券部和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

。

2

、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时

，

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制度规定组成投资

理财顾问小组进行决策

，

由董事长任组长

、

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共同组成

。

为控制风险

，

以上额度内资金只能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理财产品

，

不包括

《

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30

号

：

风险投资

》

中涉及的投资

品种

。

一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向友利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金友利保理财产品

（

BMR13121002

）

2

、

理财币种

：

人民币

3

、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10,000

万元

4

、

产品类型

：

保证本金

、

收益型理财产品

5

、

年收益率

：

7.30%

6

、

期限

：

90

天

7

、

起息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8

、

到期日

：

2014

年

03

月

25

日

9

、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

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1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友利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20,400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向韩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

一佳赢

"

恒利系列

A3

号

（

BB4HL3651312003

）

2

、

理财币种

：

人民币

3

、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20,400

万元

4

、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5

、

年收益率

：

6.40%

6

、

期限

：

365

天

7

、

起息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8

、

到期日

：

2014

年

12

月

25

日

9

、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

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1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韩亚银行无关联关系

三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6,200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向韩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

一佳赢

"

恒利系列

A4

号

（

BB4HL331312004

）

2

、

理财币种

：

人民币

3

、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16,200

万元

4

、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5

、

年收益率

：

7.30%

6

、

期限

：

33

天

7

、

起息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8

、

到期日

：

2014

年

1

月

27

日

9

、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

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

资金来源

：

公司闲置募集资金

11

、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韩亚银行无关联关系

四

、

公司子公司北京朗姿服饰有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

6,000

万元于

2013

年

12

月

25

日向韩亚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

，

现将有关情况公

告如下

：

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

1

、

产品名称

：

"

一佳赢

"

恒利系列

A5

号

（

BB4HL331312005

）

2

、

理财币种

：

人民币

3

、

认购理财产品资金总金额

：

6,000

万元

4

、

产品类型

：

保本保证收益型

5

、

年收益率

：

7.30%

6

、

期限

：

33

天

7

、

起息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8

、

到期日

：

2014

年

1

月

27

日

9

、

本金及理财收益支付

：

到期一次性支付

10

、

资金来源

：

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11

、

关联关系说明

：

子公司与韩亚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股份公司与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投资

是在确保股份公司日常经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

的正常开展

，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顺利实施

。

通过适度低风险的短期理财

，

可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

进一步提升股份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股份公司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

三

、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到公告日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共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114,000

万元购买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

。

子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共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

7,600

万元购买保本保收益理财产品

。

上述内容均已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

、

备查文件

1

、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

公司理财产品合同及确认书

特此公告

。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26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3-� 076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天齐锂业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

十九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成都市高朋东路十

号前楼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蒋卫平先生召集并主持

。

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资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通过传真

、

电子邮件

、

专人送达

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

（

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

），

实到董事

９

人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及相关法

律

、

法规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在保持公司稳定的前提下

，

为进一步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提

高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

，

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

，

提高公司决策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

；

同时

，

按照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

———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相关内容进行修订

，

修订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同日公告的

《

＜

公司章程

＞

修订对照表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审议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届满

。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

常运行

，

并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名蒋卫平先生

、

吴薇

女士

、

邹军先生

、

葛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

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

任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提名之日起三年

。

上述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

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审议通过

《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届满

。

为保障公司董事会正

常运行

，

并根据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

，

公司董事会提名赵家生先生

、

向显

湖先生和吴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

本公告附件二

）。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备案无

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及独立董事对董事会换届选举

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因

《

公司章程

》

修订以及董事会

、

监事会换届选举

，

需根据变更后的

《

公司章程

》

对工

商登记资料进行更新

，

并对公司第三届董事

、

监事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信息进

行备案登记

，

故拟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以上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五

、

审议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７７

）

详见同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的公告

。

特此公告

。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附件一

、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１

、

蒋卫平先生

，

中国国籍

，

白族

，

生于

１９５５

年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经济师

。

１９８２

年毕业于四川工业学院机械专业

，

１９８２

年至

１９８５

年在成都机械厂工作

，

任技术员

；

１９８５

年至

１９８６

年在四川省九三学社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

１９８６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中国农

业机械西南公司任销售工程师

，

１９９７

年开始独立创业

。

蒋卫平先生长期从事商贸经

营活动和企业管理工作

，

具有丰富的商贸经营和企业管理经验

，

对锂行业有深刻的理

解

，

现任成都天齐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委员

，

四川省政协

委员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任公

司总经理

。

截至本公告日

，

蒋卫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由蒋卫平先生控股的成都天齐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９３

，

７１７

，

０００

股

，

持股比例为

６３．７５％

，

蒋卫平先生为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

除此之外

，

蒋卫平先生与持有公司

９．９９％

股份的张静女士系夫妻关

系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

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２

、

吴薇女士

，

中国国籍

，

生于

１９７４

年

，

汉族

，

硕士学历

。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在电子科技大学任教

，

之后曾在北京赛尔毕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咨询服务部总

监

，

在诺基亚企业发展办公室任经理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任成都天齐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负责公司战略发展

、

投资合作等管理工作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至今任公司董事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至今任公司总经理

。

截至本公告日

，

吴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３

、

邹军先生

，

中国国籍

，

生于

１９７３

年

，

汉族

，

会计学硕士

，

中国注册会计师

、

注册

税务师

。

曾任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

、

高级经理

，

长期从事上市公司审计和

管理咨询工作

，

具有丰富的专业服务和管理经验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

财

务总监

。

截至本公告日

，

邹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４

、

葛伟先生

，

中国国籍

，

生于

１９７２

年

，

汉族

，

大学学历

，

经济师

。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在

四川石油管理局油建总公司子弟中学从事教学工作

，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在四川石油管理

局油气田建设工程总公司大兴实业公司任部门经理

，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８

年在成都天齐五

矿机械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工作

，

历任部门经理

、

副总经理

，

２００８

年至今在成都天齐

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工作

，

任副总经理

，

负责人力资源

、

业务流程和信息技术等管理

工作

。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

截至本公告日

，

葛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附件二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１

、

赵家生先生

，

中国国籍

，

生于

１９５３

年

，

硕士研究生

，

高级经济师

，

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协会副会长

。

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核材料物理专业

；

曾任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技术员

、

工程师

、

主任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

审计

部副主任

，

国家有色金属工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兼机关服务局党委书记等职务

。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

。

截至本公告日

，

赵家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２

、

向显湖先生

，

中国国籍

，

生于

１９６３

年

，

研究生学历

，

经济学博士

，

教授

，

博士生

导师

。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至今在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教

，

任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

务系主任

，

系中国会计学会会员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至今

任湖南江南红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截至本公告日

，

向显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

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

交易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３

、

吴锋先生

，

中国国籍

，

生于

１９５１

年

，

研究生学历

，

硕士学位

，

学科首席教授

，

博

士生导师

。

１９８２

年

１

月至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在北京工业学院化工系任职

；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至

今

，

在北京理工大学任职学科首席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校学术委员会委员

。

目前

，

还兼

任中国电池工业协会副理事长

、

国家新材料产业发展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

，

并担任天

津巴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江苏海四达电源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

截至本公告日

，

吴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其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

、

深圳证券交易

所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

》

第

３．２．３

条所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证券代码:002466�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3-� 080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收购资产价格较评估值溢价合理性

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收购天齐集团持有的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的交

易价格高于评估值

。

本次公司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价格作价方式采用天齐集团竞

争性收购泰利森的成本

、

费用及利息确定交易价格

。

公司本次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

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１０．３２％

，

评估值为本次收购定价提供了重要参考

。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天齐锂业

”）

拟以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收购成都天齐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齐集团

”）

持有的文菲尔

德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ｔｙ Ｌｔｄ

，

以下简称

“

文菲尔德

”）

５１％

权益

及四川天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天齐矿业

”）

１００％

的股权

。

文菲尔德持有澳

大利亚泰利森锂业私人有限公司

（

Ｔａｌｉｓｏｎ Ｌｉｔｈｉｕｍ Ｐｔｙ Ｌｔｄ

，

以下简称

“

泰利森

” ）

１００％

的股权

。

公司就有关事宜聘请了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京亚

超

”）

对上述事项涉及的文菲尔德

１００％

股东权益

、

天齐矿业

１００％

股东权益进行评估

，

根据北京亚超的评估结果

，

文菲尔德

５１％

股东权益对应的评估值为

２７５

，

６７８．７９

万

元

，

公司收购价格为

３０４

，

１１９．８９

万元

，

较评估值溢价

１０．３２％

；

天齐矿业评估值为

２６

，

７４９．４８

万元

，

公司收购价格为

８

，

８３０．７８

万元

，

较评估值折价

６６．９９％

。

公司收购天齐集

团持有的上述两项资产合计收购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３．４８％

。

就公司收购价格高于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做提示性说明如下

：

一

、

公司本次收购的定价方式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信永中和

２０１２ＣＤＡ２０４４－１８

号

《

专项

鉴证报告

》”

鉴证

，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天齐集团为收购泰利森

６５％

股权而发生的

成本

、

合理费用及并购借款利息为

３８７

，

６０３．７９

万元

，

折算为公司本次通过收购

５１％

文菲尔德权益而间接持有泰利森

５１％

股权的价格为

３０４

，

１１９．８９

万元

。

根据

《

附生效

条件的收购文菲尔德

（

Ｗｉｎｄｆｉｅｌ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Ｐｔｙ Ｌｔｄ

）

４４．３６％

权益的第二阶段股权转让

协议

》，

天齐集团和天齐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承担其并购借款资金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之后的全部利息

。

公司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的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１０．３２％

。

公司本次收购天齐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根据审计账面净资产值与评估值孰低

的定价原则确定为

８

，

８３０．７８

万元

。

公司收购天齐矿业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较评估值折

价

６６．９９％

。

二

、

本次收购的定价依据及合理性

（

一

）

收购价格较评估溢价的合理性

本次公司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价格为

３０４

，

１１９．８９

万元

，

较评估价值溢价

１０．３２％

，

但交易价格是合理的

，

原因为评估值无法涵盖公司整合泰利森

、

天齐矿业后

的协同效应

、

泰利森锂精矿资源的稀缺性等战略利益和价值

。

此外

，

评估值仅考虑已

探明资源储量

，

未包括资源量中除已探明储量外的其他内容

。

泰利森格林布什矿区目

前尚未纳入储量的资源量

，

未来还可能随着矿产处理成本降低

、

生产效率提高而转为

有效的储量

，

尚未纳入资源量的矿产随着勘探投入增加

，

亦可能转为有效的资源量

。

（

二

）

公司收购价格所体现的泰利森估值水平

。

天齐集团收购完成后

，

泰利森的业绩稳步增长

，

若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假设

的公司收购文菲尔德完成日计算

，

则公司收购价格

３０４

，

１１９．８９

万元

（

按

１１

月

２９

日澳

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中间价计算

）

为泰利森最近十二个月

ＥＢＩＴＤＡ

（

预测数据为

６

，

９０２

万澳元

）

的

１５．５３

倍

，

低于同行业可比交易最近十二个月的

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

。

近年来

，

在交易规模

、

交易标的均相似的国际并购案例如下表

：

宣布收购日期 收购方 目标公司

目标公司上

市地

交易隐含

ＥＶ

（

百万澳元

）

ＥＶ ／ ＬＴＭ ＥＢＩＴＤＡ

倍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ＳＴ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Ａｌｌｉｅｄ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ｉｎｇ

英国

６１７ １９．３ｘ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ＡｕＲｉｃｏ Ｇｏｌｄ Ｎｏｒｔｈｇａｔ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加拿大

１

，

３２６ １４．８ｘ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ＵＳ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 Ａｎｄｅｓ

加拿大

７４０ ２０．４ｘ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Ｎｙｒｓｔａｒ Ｆａｒａｌｌｏｎ Ｍｉｎｉｎｇ

加拿大

４０５ １５．１ｘ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Ｑｕａｄｒａ Ｍｉｎｉｎｇ ＦＮＸ Ｍｉｎｉｎｇ

加拿大

１

，

３９５ ２０．１ｘ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Ａｒｇｏｎａｕｔ Ｇｏｌｄ Ｃａｓｔｌｅ Ｇｏｌｄ

加拿大

１３３ １７．６ｘ

平均值

７６９ １７．９ｘ

资料来源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Ｑ

（

三

）

天齐集团

、

立德与洛克伍德的后续交易中文菲尔德权益的定价高于天齐锂

业的收购价格

根据天齐集团香港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与

ＲＴ

锂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洛克伍

德

ＲＴ

”）、

立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文菲尔德签署的

《

洛克伍德收购协议

》

等股权调整

系列协议

，

该系列协议获执行后洛克伍德

ＲＴ

将持有文菲尔德

４９％

的权益

，

该交易下

文菲尔德全部权益的预估价格约

１０．７

亿美元

（

按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人民币汇率中间

价约合

６５．６２

亿元

），

较公司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的价格溢价

１０．０４％

。

综上所述

，

泰利森自天齐集团收购后发展良好

、

经营业绩稳定增长

，

企业价值持

续提升

，

洛克伍德获得

４９％

文菲尔德权益的预估价格已较本次公司收购价格提高了

１０．０４％

。

虽然公司本次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的交易价格较评估值溢价

１０．３２％

，

但

该收购价格综合考虑了评估值未能包括的保证锂精矿供应稳定

、

协同效应

、

资源的稀

缺性等天齐锂业战略性利益和营运效果

，

因此

，

公司本次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的价

格是合理的

。

三

、

保荐机构意见

华龙证券经核查后认为

，

泰利森自天齐集团收购后发展良好

、

经营业绩稳定增

长

，

企业价值持续提升

，

天齐锂业收购文菲尔德

５１％

权益的价格虽然较评估值溢价

１０．３２％

，

但由于评估作为确定公允价值的一种方法

，

无法充分体现本次交易中的协同

效应

、

收购标的资产的稀缺性

、

评估基准日至天齐锂业本次交易日期间泰利森的价值

提升等因素

。

通过对本次交易价格与同可行业可比交易价格

、

同一标的的其他市场交

易价格进行对比

，

天齐锂业本次交易价格合理

，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

特此公告

。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66� � � � �证券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13-� 081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天齐锂业

”）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在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了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

经事后审核发现

，

公告中涉及的本次董

事会审议的议案五名称有误

。

现予以更正

。

更正前为

：

“

五

、

审议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２０１３－０７７

）

详见同日巨潮资讯

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中国证券

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的公告

”。

现更正为

：

“

五

、

审议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７７

）

详见同日

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

中国证券报

》

和

《

上海证券报

》

的公告

”。

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

特此公告

。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178� � � � �证券简称：延华智能 公告代码：2013-053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

临时

）

会议审议通过

《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同意公

司使用不超过

15,80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购买一年以内保本型低风险短期理

财产品

，

在上述额度内

，

资金可以在

12

个月内滚动使用

。

同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范围

内行使该向投资决策权并签署合同等相关文件

。

公司独立董事

、

监事会和保荐机构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9

月

5

日公司

刊登在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

》。

根据上述决议

，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

（

以下简称

"

中行中银支行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

（

以下简称

"

中行普陀支

行

"

）、

签署银行理财产品协议

，

分别以人民币

2,400

万元

、

1,600

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理财产品主要内容

：

（

一

）

购买中行中银支行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

：

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代码

：

CNYAQKF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购买金额

：

2,400

万元人民币

申购日

：

2013

年

12

月

24

日

起息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到期日

：

2014

年

2

月

7

日

产品收益率

：

5.00％/

年

产品投资范围

：

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

、

央行票据

、

国开债

、

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

，

和发行时发行人主体

长期市场公开信用评级在

AA-

及以上评级的超短期融资券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期限不超过

1

年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以及同业

拆放

、

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

其中国债

、

央行票据

、

国开债

、

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投资比例为

0-60%

；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投资比例为

0-60%

；

同业拆放

、

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投资比例为

10%-90%

。

中

行中银支行可根据自行商业判断

，

独立对上述投资比例进行向上或向下浮动不超过

十个百分点的调整

。

资金来源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没有关联关

系

。

风险提示

：

1

、

市场风险

：

包括但不限于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货币政策

、

财政政策

、

产业政策

、

地区发展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

、

宏观周期性经济运行状况变化

、

外汇汇率和人民币

购买力等变化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

导致产品收益的波动

，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对

产品的成立与运行产生影响

。

2

、

流动性风险

：

本产品不提供开放日之外的赎回机制

，

公司在产品期限内没有提

前终止权

。

3

、

信用风险

：

中行中银支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

，

将对产

品的收益产生影响

。

4

、

提前终止的风险

：

中行中银支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

可能会导致该产品提前

终止

。

5

、

其他风险

：

在本产品提前终止或开放日之前

，

金融市场价格变化将可能影响公

司无法获得更好的收益率

。

（

二

）

购买中行普陀支行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产品名称

：

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代码

：

CNYAQKF

产品类型

：

保证收益型

购买金额

：

1,600

万元人民币

申购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起息日

：

2013

年

12

月

25

日

到期日

：

2014

年

2

月

10

日

产品收益率

：

5.00％/

年

产品投资范围

：

投资于在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上流通的国债

、

央行票据

、

国开债

、

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

，

和发行时发行人主体

长期市场公开信用评级在

AA-

及以上评级的超短期融资券

、

短期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期限不超过

1

年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

以及同业

拆放

、

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

。

其中国债

、

央行票据

、

国开债

、

进出口行债券和农发

债等公开评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产品投资比例为

0-60%

；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投资比例为

0-60%

；

同业拆放

、

债券回购等货币市场工具投资比例为

10%-90%

。

中

行普陀支行可根据自行商业判断

，

独立对上述投资比例进行向上或向下浮动不超过

十个百分点的调整

。

资金来源

：

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没有关联关系

。

风险提示

：

1

、

市场风险

：

包括但不限于因国家法律法规以及货币政策

、

财政政策

、

产业政策

、

地区发展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

、

宏观周期性经济运行状况变化

、

外汇汇率和人民币

购买力等变化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

，

导致产品收益的波动

，

在一定情况下甚至会对

产品的成立与运行产生影响

。

2

、

流动性风险

：

本产品不提供开放日之外的赎回机制

，

公司在产品期限内没有提

前终止权

。

3

、

信用风险

：

中行普陀支行发生信用风险如被依法撤销或被申请破产等

，

将对产

品的收益产生影响

。

4

、

提前终止的风险

：

中行普陀支行有权提前终止本产品

，

可能会导致该产品提前终止

。

5

、

其他风险

：

在本产品提前终止或开放日之前

，

金融市场价格变化将可能影响公

司无法获得更好的收益率

。

二

、

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

一

）

公司财务部设专人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

、

项目进展情况

，

一发

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

，

控制投资风险

；

（

二

）

公司审计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监督部门

，

对公司理财产品业务进行事前审

核

、

事中监督和事后审计

；

（

三

）

独立董事

、

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

与检查

，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三

、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

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

不影响使用募投

项目的正常运转

。

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

，

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

，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

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

，

为公司和股东谋

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

四

、

前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至公告日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使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的金额共计

（

含本次

）

为

10,5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00%

。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决议授权范围内

。

五

、

备查文件

1

、《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认购委托书

、

产品说明书

》（

中行中银支行

）

2

、《

中国银行人民币

"

按期开放

"

产品认购委托书

、

产品说明书

》（

中行普陀支行

）

特此公告

。

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编号：临 2013-060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8

月

27

日

，

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上海

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

》（

以下简称

"

预案

"

）

及相关议案

，

并于

2013

年

8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www.sse.com.cn

）、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及

《

证券时报

》

上披露了该预案及相关公告

。

目前

，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上海浦东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签订了重大资产购

买的框架协议

。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涉及的相关资产的审计

、

评估和盈利预测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

公司在履

行必要的审批及沟通程序后

，

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

事项

。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

程序等均已在

《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预

案

》

中披露

。

再次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预案中相关风险提示内容

，

注意投资风

险

。

据与有关各方沟通的结果

，

截至目前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

对方撤销

、

中止本次重组方案或对本次重组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在未

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前

，

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

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84� � � � �证券简称：浦东建设 编号：临 2013-061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

本公司收到江苏省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来的中标通知

书

，

确定本公司中标张村地块基础设施建设及上汽地块配套道路桥梁

BT

项目

市政工程

。

中标范围包括施工图纸范围内的道路

、

桥梁

、

雨污水管网

、

电力管道

等工程施工总承包

（

BT

），

中标价为

313,634,580.11

元

，

工期

1095

天

。

特此公告

。

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546� � � � �证券简称：光华控股 编号：临 2013-062号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审计机构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3

年

12

月

26

日

，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收

到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度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关于会计师事

务所名称变更的函

》，

其主要内容如下

：

根据

《

关于印发

<

财政部

、

工商总局关于推动大中型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特殊

普通合伙组织形式的暂行规定

>

的通知

》

(

财会

[2010]12

号

)

的规定

,

经浙江省财

政厅浙财会

[2013]54

号文件批复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完成特殊普通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工作

,

并更名为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根据财政部

、

证监会

、

国资委

《

关于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转制为特殊普通

合伙会计师事务所有关业务延续问题的通知

》

(

财会

[2012]17

号

)

规定

，

中汇会计

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延续原会计师事务所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

执业资格和证券资格

；

履行原会计师事务所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

的业

务合同

，

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

，

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事务所

，

上

市公司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

据此

，

公司聘请的

2013

年度审计机构中汇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更名为

"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本次变更仅为名称变更

，

该会计师事务所

主体未发生变更

。

本次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

特此公告

。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 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689� � � �证券简称：博林特 公告编号：2013-076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的首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

2013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先后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和

《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

案

》，

同意修改公司名称由

"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沈阳博林特电

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并根据公司修改的内容对

《

公司章程

》

进行修改

。

公司更名

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英文名称及简称

，

证券简称

"

博林特

"

和证券代码

"002689"

保持不变

。

详情请见

2013

年

10

月

29

日和

2013

年

11

月

14

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

《

证券日报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

//www.cninfo.com.cn

）

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

近日

，

公司完成了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并取得了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换发的注册号为

210100400011712

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变更后

，

公司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

名称

：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大路

27

号

法定代表人

：

康宝华

注册资本

：

肆亿零贰佰捌拾肆万贰仟陆佰贰拾叁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肆亿零贰佰捌拾肆万贰仟陆佰贰拾叁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中外合资

、

上市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乘客电梯

、

载货电梯

、

杂物电梯

、

自动扶梯

、

自动人

行道制造

、

安装

、

改造

、

维修

；

一般经营项目

：

立体车库及配件

、

永磁同步电机

、

曳引

机及调频调压曳引机系统

、

机器人

、

自动旋转门

、

擦窗机

、

自动车库

、

电控柜

、

建筑

机械设备加工

、

制造

、

设计

、

安装

、

改造及维修服务

；

金属板材的钣金

、

粉末静电喷

涂

、

氟碳漆

、

丙烯酸漆静电喷涂

、

陶瓷漆喷涂

、

木纹转印加工

；

电梯自动化系统及低

压电器

、

计算机软硬件

、

工业过程控制设备

、

电机及拖动系统技术开发

、

制造

、

加

工

。

特此公告

！

沈阳博林特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706� � � � � �证券简称：曲江文旅 编号：临 2013-033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9

时在西安唐华宾馆牡丹厅举行

。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0

人

，

代表股份

105,373,053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8.70%

（

其中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13,196,819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5%

），

符合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

规定

。

经大会审议

，

并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公司关于签订

《

商铺销售协议

》

的

议案进行了表决

。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

，

出席本次会议

9

人

，

董事骆志松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亲自

出席本次会议

，

书面委托贾涛先生代为出席

；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

，

出席本次会议

3

人

；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

会议由董事

长贾涛先生主持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签订

《

商铺销售协议

》

的议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

易

，

因此公司控股股东西安曲江旅游投资

（

集团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旅游投资集

团

）

已按照规定对该议案进行回避表决

，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92,176,234

股未计

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总数

。

赞成票

13,196,819

股

，

占有效表决股数的比例为

100%

，

反对票

0

股

，

弃权票

0

股

。

公司根据曲江海洋公园二期极地馆及海洋风情商业街项目建设初衷和计划

销售配套商铺

，

与旅游投资集团签订

《

商铺销售协议

》，

将海洋风情商业街

2

、

3

、

4

、

8

号商铺出售给旅游投资集团

，

商铺建筑预测总面积

10,734.50

平方米

，

单价为

1.8

万元

/

平方米

，

按预测面积暂定总价款为人民币

19,322.10

万元

。

海洋风情商业街

2

、

3

、

4

、

8

号商铺经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评估

，

评估总价值为

19,065.76

万元

(

中

联评报字

[2013]

第

981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

。

上述交易是在公平合理

、

协商一致的基

础上进行的

，

交易方式符合市场原则

，

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

，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北京国枫凯文

（

深圳

）

律师事务所张清伟律师

、

钟晓敏律师

出席会议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认为

：

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和召

开的程序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

符合法

律

、

法规及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

、

有效

。

特此公告

。

西安曲江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